___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新民高中國中部定期考試特殊考場申請表
	班級
	
	姓名
	
	座號
	

	申請事由
	（請敘明申請原因，例如：憂鬱症發作無法入班考試、慣用手因車禍或受傷無法填寫考卷、情緒行為問題會影響班級秩序……等。）






	實施時間
	· 第一次期中評量
· 第二次期中評量
· 期末考
· 模擬考
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特殊需求服務
	【以下項目可複選】
· 提供特殊試場
· 代謄答案卡或答案卷
· 延長考試時間
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申請教師
	(請簽章)
	申請日期
	  年   月   日


註1：申請人應為學生之導師或輔導教師，填寫此表簽名後交至輔導處。
註2：除學生有特殊情況外，應於自習和中午時間返回原班。

輔導處資料組長(核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中部承辦人(核章)




